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保证外国

留学生教育教学质量，规范外国留学生的管理，根据教育部、

外交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发的《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

规定》和我校相关管理规定，结合我校外国留学生工作的具

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外国留学生是指持外国护照，经国

家和省有关部门批准并在我校注册接受学历教育或非学历

教育的外国学生。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三条 科研外事处是外国留学生事务的归口管理部门，

统筹管理全校外国留学生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有关规定，

制定外国留学生管理等相关制度，具体负责外国留学生的招

生、学籍管理、教学管理、政府奖学金的申请、学历学位证

书的颁发及各项涉外事务，协调其他部门做好外国留学生的

管理工作。 

第四条 教务处、学生处、保卫处等按照校内工作分工，

会同科研外事处分别做好外国留学生的教学管理、日常管理

和道德教育及文体活动、安全工作等。 



第五条 外国留学生所在的系（院）负责外国留学生教

学管理的具体实施及学生日常的具体管理。 

第六条 后勤服务集团负责外国留学生的住宿管理，为

外国留学生提供食宿等必要的生活服务设施，并根据有关规

定建立生活服务设施的使用管理制度。 

第三章 招生和录取 

第七条 学校的外国留学生教育主要包括学历教育和非

学历教育。学历教育包括本科生、专科生教育；非学历教育

包括研究学者、专业进修生、汉语进修生等交流与培训。 

第八条 学校招收外国留学生名额不受国家招生计划指

标限制。 

第九条 学校可以自行招收符合入学条件的自费外国留

学生和校际交流外国留学生，也可以通过合法中介机构进行

招生。 

第十条 科研外事处会同招生就业处负责制定外国留学

生招生办法，发布招生简章，按规定招收外国留学生。 

第十一条 学校接收的外国留学生，由科研外事处报上

级相关部门审批予以录取，并按照教育部办关于普通高学校

外国留学生新生学籍和外国留学生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的通

知，对学籍进行电子注册，取得正式学籍。 

第十二条 在原录取学校书面同意留学生转学的情况下，

学校可接收外国留学生转入我校。 



第四章 收费办法 

第十三条 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外国留学生的收

费项目及收费标准，并报物价部门批准后执行，收费以人民

币计价。 

第十四条 外国留学生须在每学年第一学期报道后两周

内足额缴纳一学年的学杂费和住宿费。新生在支付第一学年

学费后，给予办理第一年的外国人居留证并进行学籍注册，

以后每学年在入学报到并缴纳学费以后，给予办理居留证延

期。进修留学生按学习期限缴纳学费。 

第十五条 学历留学生中途辍学、退学或被开除学籍者，

该学期学费不退；中途复学或入学者，须缴付该学期的全额

学费。住宿费按月结算，未满一月者，按实际天数结算。 

第五章 奖学金制度 

第十六条 我校目前接收的外国留学生为自费留学生，

暂不设立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应积极为优秀留学生争取中国

政府奖学金。 

第六章 在校管理 

第十七条 学校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学

生管理的规章制度对外国留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 

第十八条 学校可以对遵守校纪、成绩优秀的外国留学

生给予奖励和表彰。对外国留学生的纪律处分由国际交流合

作处、学生处会同相关院系提出处理意见，报请学校标准，



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备案并报省教育厅。 

第十九条 学校一般不组织外国留学生参加政治性活动，

但可以组织外国留学生自愿参加公益劳动或我国在重大节

日举行的庆祝活动等；允许、鼓励外国留学生参加学校学生

会组织举办的文体活动；应当为外国留学生举办有益身心健

康的文体活动。 

第二十条 经学校批准，外国留学生可以在学校内成立

联谊团体，并在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服从学

校的领导和管理。外国留学生成立跨校、跨地区的组织，必

须向学校申请。 

第二十一条 学校应当尊重外国留学生的民族习俗和宗

教信仰，但不提供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严禁外国留学生在

校内进行传教及宗教聚会活动。 

第二十二条 外国留学生经学校批准，可以在学校内指

定的地点和范围，举行庆祝本国重要传统节日的活动，但不

得有反对、攻击其他国家的内容或违反公共道德的言行。 

第二十三条 外国留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得就业、经商，

或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但可以按学校规定参加勤工助学活

动。 

第七章 涉外管理 

第二十四条 外国留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出入境各项手

续由科研外事处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协助处理。 



第二十五条 外国留学生毕业、结业、肄业、退学后，

必须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境。对收到勒令退学或开除学

籍处分的外国留学生，学校应当及时通知公安机关出境管理

部门，依法收缴其所持的外国人居留证或缩短其在华停留期。 

第二十六条 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由所在系（院）会同

科研外事处共同处理，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上级有关部

门。 

 


